
107會計年度校務基金稽核報告 
 

一、依據:  

  (一)本校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第三條： 

      稽核人員之任務如下： 

      1.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查

核。 

      2.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3.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點。 

      4.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5.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 

      6.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二)本校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第四條： 

      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並

作成年度稽核報告，向校務會議報告。 

 

二、107年度校務基金稽核小組名單： 

    校外:楊德宏會計師(58 級校友) 

宏普會計師事務所 

    校內:黃心蓉(藝術與造形設計系副教授) 

 

三、會議召開時間及重點工作： 

項次 時間 重點工作 

一 108.02.20 (一)擬訂年度稽核計畫，討論主計室及總務處提供之資

料，確認稽核重點，並訂定108年3月6日(星期三)上

午9時(三)召開第二次稽核會議；108年3月20日(星

期三)上午9時召開第三次稽核會議。 

(二)請總務處提供107年度超過新臺幣100萬元以上工程

採購案及10萬元以上設備採購案辦理情形，俾利後

續決定稽核案件；另請總務處出納組提供本校定期

存款存單（含保管單）2筆（存單編號62356064、存

單編號63362892）。 

(三)請秘書室提供106及107年度稽核報告，以及「北師

校友育才基金」自104至107收支總表及107年收支

明細表。 

(四)復經稽核委員於108.2.25檢視前揭總務處提供之資

料及按年度稽核計畫之年度稽核項目，擬抽查以下

項目： 



項次 時間 重點工作 

1.最近兩年度稽核報告，其建議改善事項執行情形

之查核。 

2.「北師校友育才基金」，收入及支出有無依規定

辦理之查核。 

3.人事費用-行政人員3月及10月加班費及差旅費之

抽查。 

4.產學合作計畫案： 

107C403 「光寶貝2!OLED光照互動玩具設計」產

學合作執行計畫案。 

 5.其他補助專案計畫案： 

107C226 臺北市機關能源翻新補助計畫案。 

 6.其他單位委辦專案計畫案： 

107C102-1永齡希望小學-國北教大分校/弱勢學

童課輔計畫案。 

7.新建工程及購置設備案： 

（1）107cb-003 圖書館廁所整修工程案。 

（2）1070807 數位系創意館VR教室建置及走廊

改造案。 

（3）107-106A264圖書館3-4樓空間及設備更新

整合建置案。 

8.有價證券-提供定期存單之抽查 

保管庫名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保管證號：國保字105003、國保字106013 

存戶名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存單編號：62356064、63362892 

二 108.03.06 稽核內容：依 2 月 25 日所列項目，請各單位補充提供

相關資料或派員說明，以利稽核。 

(一)主計室提供107年度年底平衡表、收支餘絀表、現金

流量表、12月份現金結存月報表。 

(二)人事室提供抽查之行政人員公差假相關紀錄資料、

加班費核辦作業流程及抽查之行政人員加班費核

算資料。 

(三)「北師校友育才基金」收入及支出有無依規定辦理

之查核： 

1.請學務處派員說明以「北師校友育才基金」支應

之補助經濟弱勢學生學習助學金相關辦法及執

行情形。 



項次 時間 重點工作 

2.請教務處派員說明以「北師校友育才基金」支應之

優秀新生獎學金相關辦法及執行情形。並請教務

處提供107學年度第1學期獲優秀新生獎學金名單

。 

(四) 107年度稽核報告（稽核106會計年度）中，有關案

號「99cb-002田徑場整建工程」及案號「102-c001學

生第一宿舍衛浴整修工程」等2案於106年尚未結案

，其後續執行情形，營繕組組長向稽核人員說明該

2案業已處理完畢及完成付款並結案。 

三 108.03.20 (一)進行稽核並請華語文中心及總務處補充說明。 

(二)教務處補充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優秀新生獎學金

名單。 

(三)研發處補充「光寶貝 2!OLED 光照互動玩具設計」

產學合作執行計畫第二期款撥付簽呈影本。 

(四)總務處補充臺北市機關能源翻新補助計畫之臺北市

政府核定補助金額公函。 

 

四、重點稽核結果： 

    詳如附件 1 

 

五、107-106年度收支餘絀分析表： 

    詳如附件 2。 

 



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7 會計年度校務基金稽核結果、建議事項暨業務單位回應一覽表 

稽核項目一 最近兩年度稽核報告，其建議改善事項執行情形之查核。 

項次 稽核內容 稽核結果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1 
請提供 106.12.31 平衡表、106 年度收支餘絀決

算表。 
已依時限提供 無 - 

2 抽查 106 年度傳票憑證。 查無未依規定辦理之情形。 無 - 

3 

抽查 106 年度華語文中心收入報表，發現有實

際收費情形與公告收費標準不一致之情況，經

通知變更應呈請權責單位核准，合作廠商如已

更換，應與新廠商另訂合約，以明確責任歸屬。 

經查華語文中心已擬定現行收費標準並陳核主管核

准後實施。 
無 - 

4 

抽查 106 年度「財物採購」及「營繕工程」之六

家廠商中，發現有四家無基本徵信資料，建議對

於投標者是否為優良廠商？應予以適度之徵

信。 

未來將依個別採購案件評估納入。 無 - 

5 

經抽查「99cb-002 田徑場整建工程」及「102-c001

學生第一宿舍衛浴整修工程」，截至查核日

(107.05.02)止尚未結案，應積極依規定處理。 

兩營繕工程均已結案，未發現有不合規定之處。 無 - 

6 抽查有價證券保管之情形。 未發現有不合規定之處。 無 - 

  



項次 稽核內容 稽核結果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7 資金運用績效之查核。 

(一)資金運用情形                               (單位:元) 

項目 107 年度 106 年度 105 年度 

A.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489,482,088 1,504,971,625 1,413,414,257 

B.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504,971,625 1,413,414,257 1,284,575,953 

C.現金淨增數(A-B) (15,489,537) 91,557,368 128,838,304 

D.其他準備金 34,032,183 28,563,925 23,909,961 

E.零用金週轉金 (612,000) (604,000) (604,000) 

F.可運用資金 (A+D-E) 1,522,902,271 1,532,931,550 1,436,720,218 

G.郵局定期存款 1,512,300,000 1,326,100,000 1,211,900,000 

H.定存比率(%) 99.30 86.51 84.35 

 

(二)依據 107 年度底資金運用情形，存放郵局定期存款存單共計

1,512,300,000 元，占可運用資金 1,522,902,271 元之比率為

99.30%。 

(三 )107 年度底定期存款 1,512,300,000 元較 106 年度增加

186,200,000 元，若以利率 1.0950%計算，年增利息收入約兩

佰萬元。 

(四)資金的運用仍以定期存款為主，投資效率略嫌保守。 

(五)校務基金對資金的運用，已較以往年度改善。具體事項如下： 

1.學校 107 年第一次投資管理小組會議決議：「重新以 401 存

戶現金流量之 3.5 倍為原則計算安全存量，超過的部分除進

行必要的短期 1 至 3 個月的郵局定存外，餘以長期投資為

主，因現行資金安全存量 2.2 億元，似可進行下修，以利增

加利息收入」。 

2. 107 年第二次投資管理小組會議（107 年 8 月 16 日）中

「主席裁決下修資金調度安全存量至 1 億元為原則」。 不

過長期投資仍是以定存為主，似乎沒有其他投資方式或標

的。 

3.另依學校 106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第 9 大項「績效行政」

之策略第 3 點：「隨時檢討現金流量，靈活調度閒置資金，

基金的投資仍

以定期存款為

主，建議「投資

管理小組」在

不違背相關法

令範圍內，應

以 更 積 極 方

式， 獲得更好

的投資績效。

例如可依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13條

「投資管理小

組，應隨時注

意投資效益，

必要時，得修

正投資規劃內

容，並經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執行」，修

正下年度預期

目標。 

1.現行資金調度具

體作為已朝調

增長期投資比

例進行，今年度

續辦 110 張 1 年

期到期之定存

單將自下期起

轉存 2 或 3 年。 

亦即年底時長

短投資比重將

調整為 9:1。 

2.在現行郵局利率

政策下，已將所

有大額存單 (指

500 萬元以上)，

逐筆逐日改成

小額 2 或 3 年期

存單，積極利用

時間換取取更

多利息收入。 

3.本(108)年度預估

利息收入應可

達 2 千萬元。 

4.前已蒐集性質相

近大學之校務

基金投資運作

模式，其作法皆

與本校雷同。 



增加本校定存利息，逐步達成每年利息收入達 800 萬元以

上」。 

4.查學校 106 年利息收入為 1498.8 萬，107 年度為 1677 萬，

均高出 800 萬甚多，顯然規劃報告太過保守，建議可依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3 條「投資管理小

組，應隨時注意投資效益，必要時，得修正投資規劃內容，

並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修正下年度預期目標。 

稽核項目二 校務基金-「北師校友育才基金」收支有無依規定辦理之查核。 

稽核情形 稽核結果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一) 收入部分:自 104 年度起至 107 年度止總捐款收

入為 15,218,731 元，已全數存入「國立台北教育

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經核無誤。因本 401

專戶包含多項捐款收入，故其利息收入未單獨專

列，單純為「受贈捐款收入」。 

(二) 支出部分: 自 104年度起至 107年度止總獎勵支

出為 3,471,223 元，支出分為獎學金支出、助學

金支出或學習性工讀、匯費及手續費等，經抽查

(1)優秀新生 107-1 學期學分費減免(2)107 年度

教育部計畫精進學習助學金 (3)支出收回及

(4)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原住民經濟弱勢助學計

畫生活費。 

(三) 107 年度減免學雜費名單及補助金額與實際支

付金額相符，此部分係由學生註冊時先繳納學雜

費，經審核通過後再以退費方式處理。 

(四) 學生在就學期間遭退學或因其他原因離校者僅

自次學期起終止補助，不論其離校原因皆無追討

之機制。 

「北師校友育才基金」已全數存入「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經核無誤；其支出部分亦已依相關之規定辦理。 

 

受補助學生在

就學期間如遭

退學或因其他

原因離校者，

僅自次學期起

終止補助。是

否應查明其離

校原因，並建

立一套追討之

機制，以期達

到最佳之獎勵

效益。 

教務處： 

本校訂定「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優秀新

生全額獎學金設置

要點」，提供各招生

管道入學成績或其

他優異表現之新生

學雜費、學分費全

額減免措施，新生

入學後須達各學系

(所、學位學程)所

訂之標準成績標準

始得續領本獎學

金。獎學金之發放

為吸引優秀新生進

入本校就讀，除經

檢證申請資料有偽

造或不實之情事



(五) 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4 年度至 107 年度收入與

支出總表： 

 

者，始取消獎助資

格，予以追討繳回。 

學務處： 

本校設置「精進學

習助學金」，鼓勵弱

勢學生掌握己身學

習進度，採取期末

評量學生學習狀態

(5 月及 11 月繳交

相關學習表件)，每

年 6 月及 12 月經

過審查小組審核通

過始核發。故如當

學期初或中期辦理

休退學，期末召開

審查會議，學生已

未具補助資格；惟

如開完審查會議後

辦理休退學者，考

量已完成學習，故

建議不予以追討。 

師培中心： 

1.依本校經濟弱勢

原住民族師資

生助學計畫，係

為鼓勵本校低

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家境清

寒、經濟弱勢之



原住民族師資

生努力向學，順

利完成學業，予

以補助原住民

族師資生學雜

費、生活費及住

宿費，以完整提

供學生求學所

需費用。 

2.惟考量原住民族

師資生修習教

程課業壓力大，

於支領計畫時

均要求學生應

致力於課業，若

次一學期檢核

學業成績未達

標準，將予停止

補助，並協助提

供學伴及學業

修習輔導措施，

不予追償己受

領之助學金，以

免影響原住民

經濟弱勢師資

生申請本計畫

之意願。 

3.為提高經費使用

之有效性，仍規



定未完成部落

學校教育實習、

未取得教師證

及未擔任教職

者仍將進行己

受領補助款之

追討，以鼓勵原

住民師資生參

加本計畫，並填

補偏鄉地區教

師不足之正式

教職。 

稽核項目三 人事費用-加班費及差旅費之抽查。 

稽核情形 稽核結果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一) 經抽查 8 人之出差單，其出差時間、出差地點及

工作項目均詳細記載。 

(二) 抽查各系所、單位及相關人員等加班費領取清

冊，均依行政程序陳核校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未發現有不合規定之處。 無 - 

稽核項目四 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收入及成本之抽查。 

稽核情形 稽核結果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抽查「光寶貝 2!OLED 光照護動玩具設計」「台北市

機關能源翻新補助計畫」及「永齡希望小學-國北教

大分校/弱勢學童課輔計畫」等建教合作收入及成本

之抽查。 

未發現有不合規定之處。 無 - 



稽核項目五 107 年度新建工程及購置設備之抽查。 

稽核情形 稽核結果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抽查案號：「107cb-003 圖書館廁所整修工程」及

「1070807 創意館建置 VR 教室及走廊採購案」。 
未發現有不合規定之處。 無 - 

稽核項目六 有價證券-提供定期存單之抽查 

稽核情形 稽核結果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抽查有價證券保管之情形。 

銀行存款定期存單：依「投資管理小組設置要點」第 2 條 出納

組長為執行秘書，短期票券由出納組長負責存領。另依出納管理

手冊第 7 章票據部分，定期存單放置國庫保管櫃，存領需有主

計、出納及校長 3 人用印。 

未發現有不合規定之處。 

無 - 

稽核項目七 其他 

稽核情形 稽核結果 建議事項 業務單位回應 

學人宿舍及會議廳收入情形。 

查學人宿舍及會議廳 107 年度收入較 106 年度減少，經華語文

中心及總務處說明：華語文中心及總務處依業務，僅屬被動式配

合租借，無法預期掌握租金收入。 

未發現有不合規定之處。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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